  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
金融服务对外公示信息

一、基本行为规范类
（一）投诉处理
1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热线：12363
2、本行服务热线：
信贷与风险管理处：0891-6808281
内控合规处（法律事务处）：0891-6566511
纪委办公室：0891-6177209
注：服务热线开通时间：（工作日）
夏季：9：00——12:15 15:30——18:00
冬季：9: 30——12:30 15:30——18:00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本行投诉处理流程及处理时限：
客户因对有关法律法规、监管政策、我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有误解提出投诉，经我行有关人员说明、解释后，客户表示理解或接受的，不视为发生客户投诉。若仍需投诉，可拨打以上投诉电话。
处理客户投诉应力求高效快速、提高解决效率。因服务态度引发的客户投诉，处理时限不超过2个工作日，其他客户投诉的处理时限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客户投诉处理结束后，须填写《西藏分行客户投诉登记表》，《西藏分行客户投诉登记表》原件应留存保管。林芝市分行客户投诉涉及的内容需区分行协调处理的问题，应及时转交区分行相关部门处理。交办程序如下：填写《西藏分行客户投诉联系书》，移交到区分行内控合规部门。有关人员收到《西藏分行客户投诉联系书》后，应在２个工作日内填写回复意见，由主管领导签字后，送达客户投诉处理部门回复客户。
（二）顾客行为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分行成立于2012年，是西藏全区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，主要任务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，以市场为依托，筹集支农资金，支持“三农”事业发展，服务对象主要包括政府项目部门、区内企事业单位、区内各类企业客户，目前未开办个人业务。
我行对公司类客户行为具体包括：定期联系客户通过来行或通过网上银行开展对账业务；要求客户按反洗钱有关规定配合银行开展反洗钱履职；要求客户配合我行赴项目、仓库地等开展实地查验工作；按农发行信贷管理要求提供贷前、贷中、贷后管理有关资料；履行贷款合同约定事项；客户贷款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自治区行政法规、行业规范要求，符合农发行信贷准入条件。
（三）前台员工行为
要求营业网点员工在服务期间应站姿挺拔、坐姿端庄、行姿稳健，手势自然，动作规范；员工语言规范，语速平稳，使用文明服务用语，首问使用普通话；热情服务客户，主动礼貌问候，微笑示意，亲切自然，友善真诚；保障客户的受尊重权，不得因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民族或国籍等不同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；保持对客户的自然关注，有亲和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；客户离开时，员工应通过点头示意、握手或语言等方式礼貌送别客户。
（四）开销户业务
    按照人民银行、农发行总行相关规定办理，具体流程咨询营业厅柜面人员或参见营业厅业务宣传手册。
二、网点服务质效类
（一）窗口业务办理时效
1.由于我行主要为对公业务，无个人业务，业务种类相对商业银行较少。因此排队情况较少，原则上排队等待时间不超过30分钟。
2.办理业务时间为正常营业时间。
（二）营业网点管理人员信息
1.区分行营业网点大堂经理管理人员：央吉拉姆 业务经理 0891-6808263；引导服务人员：平措阿旺 执行业务经理 0891-6808263。
2.林芝市分行营业网点大堂经理管理人员：玉珍 执行业务经理 0894-5200069；引导服务人员：达娃顿珠 执行业务经理 0894-5200069。
（三）业务收费情况
    按照人民银行、农发行总行相关规定办理，具体收费标准咨询营业厅柜面人员或参见营业厅业务宣传展板。
三、贷款办理类
按照人民银行、农发行总行相关规定办理，具体办理流程咨询营业厅柜面人员、客户经理或参见营业厅业务宣传展板。




